共軍訂頒「中國共產黨軍隊支部工作條例」之探究
陳海可
提要

一、中共自建軍以來，一向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是共軍領導的根本制度。而2005年12月「中國共產黨軍隊支部工作條例」的頒發，即說明中共對基層部隊綿密掌握的重視。
二、「黨支部工作條例」是中共建政後共軍第一部專門規範黨支部工作的專門法規，是推進軍隊基層黨組織工作科學化、制度化、規範化的實際步驟。
三、共軍訂頒「黨支部工作條例」之著眼在於：落實黨的決策功能、維護中共意識形態、樹立依法治軍的工作觀念，以及發揮監督作用。
四、共軍訂頒「黨支部工作條例」之影響包括：徹底落實胡錦濤的治軍思想、賡續強化維持「以黨領軍」之傳統、確立了共軍「黨治法制化」，以及深化軍隊管理和監督制度。
關鍵詞：黨支部工作條例、黨治法制化、以黨領軍
前言

中共自建軍以來，一向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也是共軍領導的根本制度。而其具體措施則是在基層軍隊內部實行「黨支部的基層黨組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共軍的黨支部是軍隊團結統一的基層核心，部隊軍政首長在黨委領導下，按照分工，履行職責，對所屬部隊共同負責
。2005年12月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批准「中國共產黨軍隊支部工作條例」（簡稱黨支部工作條例）。這是中共建政後共軍第一部專門規範黨支部工作的專門法規，是繼修訂政治工作條例、制定黨委工作條例之後，共軍在黨的制度建設又一重大措施。共軍認為「黨支部工作條例是推進軍隊基層黨組織工作科學化、制度化、規範化的實際步驟，是解放軍基層黨組織開展工作的基本依據。」中共認為這一條例的頒發，充分認識制定實施「黨支部工作條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對於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推動基層建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打牢履行新世紀、新階段解放軍歷史使命的組織基礎，具有重要意義。尤其要求各級黨組織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切實抓好條例的學習貫徹
，必將進一步提高各類黨支部「科學民主」決策水平和工作效率。

    共軍建軍迄今，黨的基層組織在軍隊中一直扮演著解放軍基層領導核心的角色，但卻缺少「黨支部」工作的專門法規，中共中央軍委為何要訂頒「中國共產黨軍隊支部工作條例」，其著眼與影響為何？這是值得探究的。本文即從共軍「黨支部」之概述，研析共軍「黨支部」之緣起、發展及編組，以及「共產黨軍隊支部工作條例」主要之內容及特點；進而探討訂頒「黨支部工作條例」之著眼與影響，藉以探究其真相。
共軍「黨支部」之概述
一、共軍「黨支部工作條例」頒發之緣起
根據中共軍委立法計畫和軍委領導者指示，共軍總政治部成立了「黨支部工作條例」起草小組，並多次召開主任辦公會，討論制定條例所涉及的重要問題。條例起草過程中，先後徵求了121個師、旅、團級單位和1000多個不同類型黨支部的意見，徵求了各大單位政治部和中央組織部的意見，多次聽取四個總部有關部門和專家學者的意見後，始由軍委法制局對條例進行審改，條例先後10次修正其稿，中共軍委會認為：「本條例可以說是在充分調查論證、廣泛發揚民主、凝聚全軍智慧的基礎上形成的
。」是為了適應形勢任務發展變化、加強基層黨組織先進性建設的重大舉措，為推進軍隊基層黨組織工作科學化、制度化、規範化的實際步驟。共軍「黨支部工作條例」主要是明確規定，軍隊黨支部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並且要認真貫徹胡錦濤的「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強化貫徹科學發展觀」，圍繞鞏固和提高部隊戰鬥力，保持人民軍隊性質和作風，緊密結合單位的任務和特點開展工作，確保單位建設的正確方向，確保單位的高度穩定和集中統一，確保各項任務的完成。條例明確了各類黨支部的設置、職責和領導關係，特別是對科室和機關黨支部的領導關係，預備役連隊和離退休幹部黨支部的性質、職責和領導關係，首次作了界定，對臨時黨支部的設置和職責等作了規定，是強調各類黨支部能力建設的主要內容。
條例依據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五中全會決定和軍委加強軍隊黨組織能力建設的意見，結合不同類型黨支部實際分別提出能力建設要求，同時，明確了黨支部書記的職責、應具備的素質能力和開展工作的基本方法，貫徹民主集中制和「十六字原則」，即凡是屬於重大問題都要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黨委支部領導工作十六字方針），總結部隊實踐經驗，規範了黨支部議事的五個步驟，明確了應遵循的原則要求，從程式上防止支部議事的隨意性和個人說了算，為黨支部民主決策、科學決策提供保證
。中共認為「黨支部工作條例」是黨對基層軍隊領導的最佳組織形式，也是實現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途徑。有關「黨支部」的形成和發展如表一。

表一 共軍「黨支部」的形成和發展之主要過程與內容
	區分
	主     要     過     程     與     內     容

	建立時期
	1.1927年8月中共在南昌發起暴動同時建立軍隊，中國共產黨在中央成立了前敵委員會，並在部隊建立各級黨組織，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軍隊最早設立的黨組織機構。

2. 1927年9月毛澤東在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三灣改編」，在班、排建立黨小組，在連隊建立黨支部，在營、團建立黨的委員會。

3.1929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了「古田會議」，決議軍隊必須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及確立一系列建黨建軍的重要制度。

	中斷時期
	中共指出：1931年11月由於受到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影響，取消工農紅軍中各級黨的委員會，把政治委員視為紅軍的「唯一領導者」，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政治委員在與同級軍事指揮員爭執時，有停止軍事指揮員命令之權，造成了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之間的不協調，嚴重妨礙了共產黨的領導和軍隊內部的團結，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後，中共糾正了這種「錯誤」做法。

	恢復時期
	1.抗戰時期，中共為了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分別在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團以上單位設立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軍事和政治工作。

2. 1945年中共「七大」作出決定，按照「古田會議」的原則，將黨的各級委員會（黨支部）逐步恢復起來。

3. 1947年7月總政治部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黨委會條例（草案）」，對黨委（支部）的性質、地位、組織機構和職權作了詳細規定，明確各級黨的委員會是各該部隊領導和團結的核心。此後，各部隊相繼恢復和健全了黨委制。



	發展時期
	1. 1954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頒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規定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是黨對軍隊的領導制度。此後中共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又於1963年、1978年、1983年、1991年、1995年、2003年分別修訂頒布了「政工條例」。其內容仍維持此一領導制度。
2.「文化大革命」中，軍隊黨委制一度遭到嚴重破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又恢復和健全了黨委制。

3. 2005年12月中共頒布「中國共產黨軍隊支部工作條例」。這是中共建政後共軍第一部專門規範黨支部工作的法規，也正式把基層黨治法制化。


資料來源：

一、岳忠強，《軍隊政治工作基礎理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頁75-77。

 二、張蔚萍，《中國共產黨黨務工作全書》(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年6月)，頁1245-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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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軍事百科全書（4）》（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7月，頁132）。
五、經胡錦濤批准「中國共產黨軍隊支部工作條例」頒發，《解放軍報》，2005年12月12日，版3。
六、潘進章，＜共軍訂頒「黨委工作條例」之探究＞《國防雜誌社》，第19卷第11期，2004年11月1日，頁33。
七、作者整理。
由上述可見，共軍「黨支部工作條例」的正式頒發有其時代意義，尤其是中共在胡錦濤的全面領導之後，因應中國大陸經濟全面的發展及新情勢變化所作的基層組織調整及工作要求，對共軍基層黨組織功能的提升與領導制度的建立，均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二、共軍「黨支部」之編組  

    「黨支部」在具體編組方面，依據中共政工條例規定：「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團以上部隊和相當於團以上部隊的單位設立黨的委員會，在營和相當於營的單位設立黨的基層委員會，在連和相當於連的單位設立黨的支部
。」中共認為，這一規定把黨在軍隊中建立與部隊體制編制相適應的組織體系，通過法規的形式確立下來。黨通過在軍隊中設立各級黨組織，使黨的組織與部隊的肌體牢固地嵌合在一起，黨的組織體系與軍隊的建制體系上下貫通，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實現了黨的領導與行政領導、軍事指揮的內在統一，確保軍隊牢牢掌握在黨的手裏
。由此可見，共軍各類型的科、室均編設有黨的各級委員會（支部），廣泛的在基層單位設立黨支部，這也是中共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掌控手段與方法。 

　　2005年12月新頒訂的共軍「黨支部工作條例」規定：黨的各類型支部是各該單位統一領導和團結的核心。統一領導是指黨支部對所屬部隊明確應遵循的原則要求，從程式上防止支部議事的隨意性和少數人說了算，為黨支部民主決策、科學決策提供了保證
。總而言之，共軍各類型黨的支部，就是中共各基層部隊政治與組織領導的核心，必須要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
三、「黨支部工作條例」主要之內容及特點
   《解放軍報》指出：「制定一部完備的黨支部工作條例，是加強軍隊黨的制度建設的需要。…隨著新的形勢任務提出的新要求，急需制定一部較為完備的黨委工作條例，把黨支部工作條例的有關內容進一步具體化，為各類型黨支部書記提供明確的工作依據
。」而這次中共中央軍委所訂頒的「黨支部工作條例」主要內容及特點包括：共軍「黨支部」之依據、目的、指導、能力、職責、議事決策的程序和原則、「黨支部書記的學習、工作和生活制度」，以及監督與責任追究等。有關「黨支部工作條例」主要之內容及特點詳如表二。
表二「中國共產黨軍隊支部工作條例」主要之內容及特點
	項次
	要    項
	主     要     內     容     及     特     點


	一
	依    據
	「黨支部工作條例」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及《黨委工作條例》制定的。

	二
	目    的
	共軍「黨支部工作條例」共8章68條，涵蓋了軍隊黨支部建設和工作的基本方面。把鞏固和加強黨在軍隊中的基層組織作為根本目的，具體體現到胡錦濤建軍工作的指導思想、原則、職責、程序和制度等方面。以貫徹民主集中制和「十六字」（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原則為重點。

	三
	指    導
	共軍「黨支部工作條例」主要是明確規定，軍隊黨支部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胡錦濤的「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認真貫徹科學發展觀」。

	四
	能    力
	條例強調了各類黨支部能力建設的主要內容。依據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決定》和軍委加強軍隊黨組織能力建設的《意見》，結合不同類型黨支部實際分別提出能力建設要求。「黨軍隊支部工作條例」對黨支部書記及其成員應具備的能力作出了具體規範，要求具備科學判斷形勢、從思想上政治上掌握部隊的能力，領導部隊現代化建設、指揮打贏高技術戰爭的能力，依法治軍、嚴格管理部隊的能力，求真務實、創造性開展工作的能力，從嚴治黨、加強自身建設的能力。

	五
	職    責
	「黨支部工作條例」明確了黨支部書記的職責、應具備的素質能力和開展工作的基本方法。在職責上規定了政治領導的十個方面內容，另一方面從議事程式和方法上作了規範，特別是對本單位業務建設的領導提出了具體要求，明確規定：討論本單位業務建設方面的重要事項，由行政負責人先提出方案，黨支部進行審議並作出同意或者修正的決議，行政負責人根據黨支部的決議完善方案。這樣規定，既有利於充分發揮科室行政負責人在業務建設中的主導作用，又有利於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把關定向作用。

	六
	黨委議事決策的程序和原則
	「黨支部工作條例」完善黨委議事決策的程序和原則，明確條例貫徹民主集中制和「十六字」原則，總結部隊實踐經驗，規範了黨支部議事的五個步驟，明確了應遵循的原則要求，從程式上防止支部議事的隨意性和個人說了算，為黨支部民主決策、科學決策提供保證。黨支部工作應遵循的六條原則，是保持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先進性的必然要求，是對黨支部工作規律的概括和總結，是黨的思想路線、群眾路線、黨的建設的總方針、民主集中制、從嚴治黨和依法治軍等在黨支部工作中的具體運用。貫徹和落實好這些原則，黨支部就能保持正確的建設方向，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七
	黨支部的學習、工作和生活制度。
	「黨支部工作條例」規範了黨委的學習、以條例為基本教材，把黨支部書記和支部委員輪訓一遍，新任和預任的基層黨支部書記由軍、師級單位組織集訓，使他們成為貫徹落實條例的明白人。各類基層幹部培訓班、地方大學生幹部崗前培訓，要把條例作為重要學習內容，初級指揮院校和政治院校要把條例納入教學、進入課堂。

	八
	監督與責任追究
	強調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要加強對黨支部工作的指導和監督，對軍級以上單位的指導，特別是師、旅、團單位具體指導的職責作了規範，規定了監督檢查的責任和違反條例的處理辦法。


資料來源：（一）經胡錦濤批准「中國共產黨軍隊支部工作條例」正式
頒發，《解放軍報》，2005年12月12日，版1。
（二）潘進章，＜共軍訂頒「黨委工作條例」之探究＞
《國防雜誌》，第19卷第11期，2004年11月1日
，頁33。
（三）董　強，總政組織部領導就貫徹「黨支部工作條例」

答記者問，《解放軍報》，2005年12月15日，版3。

中共中央軍委訂頒「黨支部工作條例」之著眼

這次共軍訂頒的「黨支部工作條例」，係中共建政後共軍第一部專門規範黨支部工作的法規，研判其著眼在於：落實黨的決策功能、維護中共各階段領導人意識形態、樹立依法治軍的工作觀念，落實黨支部工作的針對性以及發揮監督作用。僅依序分述如下：

一、落實「黨支部書記」決策功能

黨支部工作條例一方面在職責上規定黨支部政治領導的十個方面內容，另一方面從議事程式和方法上作了規範，特別是對各連級（科、室）單位業務建設的領導提出具體要求，明確規定：討論單位業務建設方面的重要事項，由行政負責人先提出方案，黨支部進行審議並作出同意或者修正的決議，行政負責人根據黨支部的決議完善方案。這樣規定，既有利於充分發揮科室行政負責人在業務建設中的主導作用，又有利於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把關定向作用
。中共認為，黨支部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是既堅持黨的領導又適應軍隊特點的領導制度。這一領導制度，確立了黨的領導地位，使黨組織對所屬部隊的活動具有最高的領導權。部隊的一切組織、一切部門、一切人員，都不得違背「黨支部」決定的精神，不得擺脫「黨」的領導，從而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不僅在原則上，而且在實踐上得以實現。這一領導制度，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有利於實現黨的「正確領導」
。由上述可見，共軍制定《黨支部工作條例》，其著眼之一就是把黨的決策法制化，藉以落實其決策功能。
二、維護中共各階段領導人的「意識形態」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所批准「黨支部工作條例」，是中共建政後共軍第一部專門規範黨支部工作的專門法規，繼修訂「政治工作條例」、制定「黨委工作條例」之後，解放軍在黨的制度建設又一重大措施。《解放軍報》指出：黨支部工作條例主要是明確規定，軍隊黨支部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並認真貫徹胡錦濤的「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認真貫徹科學發展觀」，圍繞鞏固和提高部隊戰鬥力，保持人民軍隊性質和作風，由此看來，共軍已把黨支部工作條例列為其維護中共各階段領導人的意識形態之最佳工具。
此外，《解放軍報》指出：這次頒布的「黨支部工作條例」進一步確立了胡錦濤重要治軍思想在黨中的指導地位，充分體現了十六大五中全會中的新思想、新要求、新規範，體現了胡錦濤領導軍隊黨的建設的實踐和理論成果，對於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保部隊建設的正確方向，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由上述可見，共軍制定「黨支部工作條例」，其著眼之一就是藉此維護中共各階段領導人的意識形態。
三、黨必須樹立「依法治軍」的工作觀念

中共認為：「黨支部工作條例是新世紀新階段加強黨支部建設的基本法規。抓好條例的學習貫徹，是全軍政治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各級一定要高度重視，切實擺上位置，及時作出部署，要抓好學習培訓，使基層黨務工作者特別是黨支部書記成為貫徹落實條例的明白人。要強化法規意識，嚴格用條例規範工作，努力形成黨委機關按照條例指導黨支部建設、基層黨組織按照條例開展工作的良好局面
。」 

《解放軍報》指出：「這些年來，全軍也存在一些諸如法制觀念淡薄，習慣於憑經驗辦事、工作隨意性大，搞『土政策』、『土規定』等現象，這種狀況必須加以防止和克服。條令條例和規章制度是建軍治軍規律的科學總結，…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共軍總政治部也發出通知強調：嚴格依照「黨支部工作條例」規範黨的工作。…把黨支部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和要求貫穿落實到基層黨組織議事決策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要把依據黨支部工作條例開展工作作為基本的領導方式，切實形成按職責運作、按法規指導、按制度辦事的良好秩序
。由上述可見，共軍制定黨支部工作條例，其著眼之一就是藉此樹立依法治軍的工作觀念。
四、著眼於為軍事鬥爭作準備

「黨支部工作條例」主要是基於軍事鬥爭準備的需要，戰時工作與平時工作既有密切聯繫，又有其特殊要求。條例不僅在總則和各類支部的職責中體現了建設資訊化軍隊、打贏資訊化戰爭的要求，而且專門設章規範黨支部戰時工作的主要任務和基本要求，為黨支部平時組織演練和戰時開展工作提供了遵循，同時也使本條例的體系更為完整
。由上述可見，共軍制定黨支部工作條例，其著眼之一就是希望於黨基層組織能「平戰一體」，於戰時發揮平時嚴密的組織工作，促使黨的基層組織能在戰時完整的掌握解放軍的動向。
五、落實黨支部工作的針對性

中共中央軍委會指出：「分類規範是制定這部條例的一個基本考慮。條例在第2章單獨設節，分別規範5類黨支部的性質地位、組織設置、職權、職責、領導關係和自身建設，在其他各章裏也注意針對特點分別提出要求。另外，這些年因演習、科研、試驗、接裝、培訓等組建臨時單位，設立臨時黨支部的比較多，有的時間還比較長，根據部隊建議，條例專門對臨時黨支部的設置和職責等作了規定。這樣，使條例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操作性，便於各類支部執行
」。
綜上所述可見，共軍制定「黨支部工作條例」，詳細的規劃各種不同類型的黨支部的規章，是完全著眼於落實黨支部工作的針對性，使工作條例的原則要求具體落實到了每個基層黨組織和每項工作上，使各類黨支部開展工作都有基本遵循，使基層黨務工作者好學、好用、好操作，避免黨的基層工作流於形式。
六、發揮「監督」作用   

共軍總政治部指出：「黨支工作條例」設置監督與處分的基本考慮，主要為了確保條例的貫徹落實。條例在「監督與責任追究」乙章中，對全委會、常委會及其成員特別是書記、副書記違反本條例行為的追究和處理，作出了明確具體的規定。這樣規定，有利於維護條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增強各級黨委及其成員貫徹條例的自覺性，中共認為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對黨支部工作負有重要的指導和監督責任，一些黨支部建設和工作之所以薄弱，與領導機關幫助指導不到位有直接關係 
。由上述可見，共軍制定黨支部工作條例，所以其著眼之一就是要上級黨組織發揮監督作用，藉以建立黨的清廉形象。
中共中央軍委訂頒「黨支部工作條例」之影響

中共中央軍委在正式訂頒黨軍隊支部工作條例之前，雖然「黨委制」一直在共軍的政治與組織領導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但在實際運作上，由於缺乏具體的法令規範，因而常有憑經驗辦事之情事發生。如今正式訂頒共軍「黨支部工作條例」使其於法有據，研判將對共軍領導制度產生重大之影響，其影響包括： 
一、全面教育並擴大掌握黨支部基層工作
共軍總政治部強調：「要扎實搞好『黨支部工作條例』的學習培訓。各級黨委機關要把搞好學習培訓作為貫徹落實條例的基礎環節來抓。政治機關要帶頭學習條例，熟悉掌握基本內容和基本要求，提高按照條例指導黨支部建設的能力。明年要以條例為基本教材，把黨支部書記和支部委員輪訓一遍，新任和預任的基層黨支部書記由軍師級單位組織集訓，使他們成為貫徹落實條例的明白人。各類基層幹部培訓班、地方大學生幹部崗前培訓，要把條例作為重要學習內容。初級指揮院校和政治院校要把條例納入教學、進入課堂
」。
由上述共軍的要求與作為，主要是為了因應新情勢，必須全面以黨的基層組織掌握並加強教育解放軍官兵，避免官兵產生質的變化，來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二、賡續強化「以黨領軍」之傳統

中共中央軍委頒發「中國共產黨軍隊支部工作條例」。這是繼修訂「政治工作條例」、制定「黨委工作條例」之後解放軍黨的制度建設又一重大措施。條例的制定實施，對於加強基層黨組織先進性建設，打牢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組織基礎，推動基層全面建設，對解放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共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貫穿條例的「魂」。1927年的「三灣改編」，毛澤東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為中國共產黨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掌握解放軍奠定了基礎。中共認為：「在近80年的歷程中，解放軍之所以能夠經受住各種考驗，堅定不移地聽黨話、跟黨走，始終保持強大的凝聚力和戰鬥力，『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黨支部工作條例依據黨章和政治工作條例，把支部建在連上的一系列制度、規定和要求具體化，為新形勢下堅強和鞏固黨在軍隊的基層組織，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落實到基層，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
共軍總政治部指出：「軍隊黨的建設的各項工作和全部實踐，最根本的目的是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中共也認為，集體領導有三個特徵：第一，在組織方式上，集體領導成員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第二，在權力行使上，一切重要問題都必須由集體討論並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決定；第三，在責任問題上，集體領導機構的所有成員共同對產生這一領導機構的組織或會議負責
。由此看來，這次共軍訂頒黨支部工作條例，將賡續維持「以黨領軍」之傳統精神。

三、確立了共軍「黨治法制化」
    就共軍而言，所謂「依法治軍」，仍然必須遵從黨的相關規定，以及從黨的政治角度解釋一切。如同中共國防法第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力量中的中國共產黨組織，依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活動
。」又如共軍總政治部2004年5月頒布施行的「民兵誓詞」、「民兵宣誓實施辦法」內容中，民兵誓詞為「我是中國民兵，我宣誓：服從中國共產黨領導，…永不背叛祖國
。」可見共軍已逐步黨治法制化，實質上仍然脫離不了中共的「一黨專制」。所謂依法治軍只不過是依附於黨的決策，確立了共軍「黨治法制化」，以及成為黨與中共中央軍委會的工具而已。
因此，這次中共中央軍委訂頒「黨支部工作條例」，只不過把軍隊的黨治法制化而已，將對共軍爾後之基層領導制度，產生深遠之影響。
四、深化軍隊管理和監督制度
黨支部是中共基層的組織，而本次訂頒之「中國共產黨軍隊支部工作條例」，共8章68條，涵蓋了軍隊黨支部建設和工作的基本方面，可以說是非常詳細，對於黨而言，是深化黨對軍隊管理和監督制度，因為黨對解放軍基層官兵的影響將是全面性，而且是廣泛並具有法理可循的。
結語

    中共軍委訂頒「黨支部工作條例」，主要是貫徹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實貫徹胡錦濤關於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的重要論述，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在科學概括和總結解放軍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軍隊黨支部工作進行系統規範，是新世紀新階段軍隊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基本遵循和依據。主要是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貫穿條例的魂魄，同時也是軍隊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基本法規，詳細規定各種議事決策的程序和原則。對於解放軍而言，確實遵循黨的一切規章，永遠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這次中央軍委會頒發新修訂的「黨支部工作條例」，其內容也延續「以黨領軍」的傳統。惟值得重視的是新的條例，除了部分是因應「高技術戰爭」的要求外，更是重視黨支部基層組織工作平戰時的結合，其他則是胡錦濤掌權以來所倡導的教條與意識形態，可見胡錦濤試圖在中共的歷史上以及在解放軍的建軍史上留下歷史地位。此一發展趨勢，雖有利於鞏固胡錦濤在軍隊的地位，但相對的江澤民時代掌握部分軍權之高幹，則充滿不確定性，勢將影響共軍內部的團結，也顯示共軍迄今仍然脫離不了作為中國共產黨黨軍的宿命與領導人政治權力鬥爭的工具。其實說穿了，此次黨支部工作條例的頒發，主要是使共軍基層官兵不會因時代環境的大轉變，而脫離黨的掌握，反而因本條例的頒發，更使共軍牢不可破的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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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蔚萍，《中國共產黨黨務工作全書》(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年6月)，頁1272-1273。


� 請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1997年3月14日，中共第8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5次會議通過。


� 轉摘自「徐才厚簽發命令《民兵誓詞》《民兵宣誓實施辦法》施行」，《解放軍報》，2004年5月31日，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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